
高雄市第 2屆市長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一、申請人申請登記為高雄市第 2屆市長選舉候選人，茲依規定備具下列表件及保

證金： 

（一）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    1 份 

（二）本人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 ……………………………………   1 份 

（三）本人 2寸脫帽正面半身光面相片 ………………………………   5 張 

（四）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 ……………………………     1 份 

（五）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其國內外、大陸地區學位證明文 

件正本及影本各 1份。（但國內外學歷於 93 年 3 月 20 日以後辦 

理之總統、副總統選舉及 97 年 1 月 12 日以後辦理之各項公職 

人員選舉，曾刊登於選舉公報學歷欄內之候選人學歷，得予免 

附。）…………………………………………………………        份 

（六）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     份 

（七）保證金  …………………………………………………  新臺幣貳佰萬元 

（八）政黨推薦書 ………………………………………………………    份 

（九）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驗後發還）  ………………………………    1  份 

二、請  查照。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住   址： 

 

電   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受文者」依規定向何選舉委員會申請者，即填寫該選舉委員會名稱。 

二、第一項「申請登記為」之後填寫選舉種類及選舉區，如「高雄市第 2 屆市長選

舉」。 

三、各類選舉候選人應繳表件之種類、份數及保證金數額，依候選人登記公告規定

之表件、種類、份數及保證金數額為準。 

四、候選人未設立競選辦事處者，得免繳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五、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軍事學校學生、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

察人員、職員、鄉 (鎮、市、區) 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

作人員，應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已退伍、退役、停役、辭職或退學，並應於

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繳驗正式證明文件。 

六、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並檢附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

圖記之政黨推薦書正本 1份，於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內，向選舉委員會辦理登

記。登記期間截止後補送者，不予受理。 

      七、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其為國內學歷者，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

學授予之學位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 1份（正本驗後發還）；其為國外學歷者，

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

外學歷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 1份（正本驗後發還），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

行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

評鑑團體認可；其為大陸地區學歷者，應檢附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證

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選舉公報將不予刊登該學歷。但於 93 年 3 月 20

日以後辦理之總統、副總統選舉及 97 年 1 月 12 日以後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

選舉，曾刊登於選舉公報學歷欄內之候選人學歷，得予免附國內外學歷證明

文件，並應於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內註明該學歷及選舉名稱。

上開學歷證明文件得於候選人號次抽籤日前補送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 

八、候選人檢附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還。 

 

 

 

 

 

 

 



高雄市第 2屆市長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高雄市第 2屆市長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姓 

名 
 

性 

別 
 

推  薦

之政黨 
 電話  

通訊處  

粘 貼  2 寸 

脫 帽 正 面  

半 身 相 片 

學 

 

歷 

 

經 

 

歷 

 

候選     

人資        

格之        

積極        

要件 

戶籍地址 

高雄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居住期間        個月以上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候選 

人資 

格之 

消極 

要件 

申請人聲明確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候選人資格消極要件
情事之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央選 

舉委員 

會審查 

結果 

審查意見 

 

委員會議 

決    議 
 



說明： 

一、 第一欄調查表名稱填寫示例，如「高雄市第○屆市長選舉」、「高雄市議會第○屆議員選舉

第○選舉區」。 

二、 經所屬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於「推薦之政黨」欄填寫政黨名稱，未經所屬政黨推薦或經政

黨推薦後撤回其推薦之候選人，「推薦之政黨」欄，填寫無。 

三、 候選人資格消極要件：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1.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刑法判刑確定。 

2. 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3. 曾犯刑法第 142 條、第 144 條或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6 條第 1 項、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第 100條第 1項之罪，經判刑確定。 

4. 犯前 3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此限。 

5. 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6. 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7.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8.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9.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 下列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1. 現役軍人。 

2. 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3. 軍事學校學生。 

4.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

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 

5.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包括： 

(1) 法官、檢察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 1 年以前，或

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

，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違反上開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

候選人。 

(2)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

員候選人。 

(3)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4)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地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設有戶

籍滿 10 年，不得登記為候選人。香港或澳門居民如於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

及葡萄牙結束其治理前，取得華僑身分者及其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

偶及子女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年，不得登記為

候選人。 

(5)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已連任兩屆

。 

(三)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其

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候選人政黨推薦書 

 
 

茲推薦本黨黨員      ，為高雄市              選舉候選人。 

   

 

此 致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政黨名稱： 

 

          負 責 人：            簽名或蓋章 
 
 
 
 
 
 
 
 
 
 
 
          圖 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黨員」之後填寫黨員姓名。 
   二、「候選人」之前填寫選舉種類及選舉區名稱。如「高雄市第 2

屆市長選舉」 。 

   三、「政黨名稱」應寫明政黨全銜，並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該黨之圖記。 

   四、「負責人」指各政黨向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之負責人，應由

各該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五、每 1 候選人應檢附 1 張。 
 



候選人政黨撤回推薦書 

 

查本黨黨員      ，前經本黨推薦為高雄市        選舉候選人， 

 

茲經本黨決定撤回其推薦。 

   

 

此 致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政黨名稱： 
           負 責 人：           簽名或蓋章 
 
 
 
 
 
 
 
 

 

        圖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黨員」之後填寫黨員姓名。 
   二、「候選人」之前填寫選舉種類及選舉區名稱。如「高雄市第 2

屆市長選舉」。 

   三、「政黨名稱」應寫明政黨全銜，並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該黨之圖記。 

   四、「負責人」指各政黨向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之負責人，應由

各該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五、每 1 被撤回推薦之候選人應檢附 1 張。 

 

 



委 託 書 
 

本人為登記高雄市          選舉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辦理， 

 

茲委託           君代為辦理候選人申請登記事宜。 

 

此致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申請人：               （簽名蓋章） 

 

戶籍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託人：               （簽名蓋章） 

 

戶籍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親自辦理候選人登記者，本委託書免附。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英文姓名調查表 

      

本次選舉開票計票即時資訊，中選會將以中英文電腦計票網站提供全球網

友查詢。如您有護照英文姓名或習慣使用之英文姓名，請惠予填列本調查

表，並於辦理候選人登記時繳交，以利於製作英文版網頁時使用；如未能

提供英文姓名或未繳回本調查表者，中選會將依您的中文姓名，以漢語拼

音方式自動轉換為英文姓名登載，謝謝您！ 
 

登記選舉種類 

□直轄市長    □直轄市議員       

□縣市長      □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    □鄉鎮市民代表    □村里長       

□原住民區長  □原住民區代表 

 
選  舉  區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姓氏)               (名) 

     

 

 

            登記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月     日 

 

 

 



 

 

候 選 人 電 話 號 碼 及 照 片 對 外 提 供 意 願 徵 詢 表 

（本表請於申請登記之時繳回） 

 

 

本人申請登記為高雄市          選舉候選人，所檢送之聯繫電話及照片

提供新聞傳播媒體意願如下： 

 

  □  願意提供本人：（電話號碼：              ），俾供聯繫使用。 

 

  □  提供聯絡代理人：             （電話號碼：            ）， 

   俾供聯繫使用。 

 

  □  不願意提供。 

 

 

 

候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程序簡表   投票日期：103.11.29 

次序 辦 理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1 103 年 8 月 21 日 發布選舉公告 

2 103 年 8 月 28 日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並受理候選人領

表 

3 103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 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4 103 年 9 月 5 日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撤回其推薦截止 

5 103 年 10 月 27 日 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6 103 年 11 月 9 日 編造選舉人名冊完成（投票前 20日） 

7 103 年 11 月 11 至 11 月 13 日 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 3天 

8 

103 年 11 月 13 日  市長 

103 年 11 月 18 日 議員 區長 

103 年 11 月 23 日 代表 里長 

公告候選人名單與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

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 

9 

103 年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8 日 

103 年 11 月 19 至 11 月 28 日

103 年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8 日 

 

市長 15天         

議員、區長 10天   選競選活動期間 

代表、里長 5天 

10 103 年 11 月 25 日 公告選舉人人數 

11 103 年 11 月 26 日前 分送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完成 

12 103 年 11 月 29 日 投票開票 

13 103 年 12 月 1 日 得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抽籤 

14 103 年 12 月 5 日 公告當選人名單 

15 103 年 12 月 14 日 寄送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得票數表 

16 103 年 12 月 19 日前 發給當選證書 

17 104 年 1 月 4 日前 

１得票數符合規定者發還候選人登記保證金 

２通知得票數符合規定之候選人領取競選費用補

貼款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製 
附註：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如有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有關本會

增訂部分得依實際情形，酌予變更。 
 

候選人登記應行遵守事項通知書 

本會因幅員較窄、腹地狹隘，除請各候選人節約人、車集結

外，為維持領表暨登記會場秩序及維護會場設備，特請 各候選

人及隨行人員應行遵守下列事項： 

一、參選人填妥表件後，得先行送本會檢視，以便事前補正文件

之脫漏，於登記時即可迅速完成登記手續。 

二、陪同各候選人進入本會之隨行人員請以 5人為限（含參選人

本身）。 

三、為維護安全及交通秩序，除候選人（含隨行人員）進入本會

外，其餘人、車則留置於光復路上。並請遵守現場指揮人員

之指引。 

四、嚴禁攜帶旗杆、擴音器、鑼鼓或其他可發出聲響之物品，及

集會遊行法第 23 條規定，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安全之物品進入會場；另禁止在場內吸煙或嚼食檳榔、

口香糖等。 

五、其他足以破壞、污染會場設備之物品，亦禁止攜入會場。 

六、請勿燃放鞭炮。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敬啟 



 
 


